武汉市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绩效考核申报书
中心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武汉市科学技术局

二〇二三年制

一、基本信息

	申报单位
	

	中心名称
	

	市科技局批准成立（或认定）时间
	            年         月

	技术领域
	□电子信息  □生物与新医药  □航空航天  □新材料  □高技术服务□新能源及节能   □资源与环境   □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其它

	依托单位资质
	2019年时资质：                             2022年时资质：

依托单位资质主要是指科技创新领域，如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市金种子、银种子企业、主板、科创板上市企业等

	中心主任
	
	职务

职称
	
	办公电话

手 机
	

	联系人
	
	职务

职称
	
	办公电话

手 机
	

	依托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单位：万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年均增长率*

	
	
	
	
	

	依托单位研发经费投入

（单位：万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年均增长率*

	
	
	
	
	

	2020-2022年中心是否有被区级及以上相关管理部门追责问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有              □无


*注：年均增长率=（2021年值/2020年值+2022年值/2021年值）/2

二、2020年-2022年研发活动情况
（一）人才队伍培养情况；
（二）研发试验场地建设，包括新增专门或主要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情况；

（三）承担国家、省级、市级科技项目情况。
三、2020年-2022年研发产出情况
（一）知识产权成果情况，包括发明专利、临床试验批件、新药证书、农作物新品种以及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实用新型专利等；

（二）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开发情况；

（三）对促进企业发展所起的其他方面作用。

四、申报单位科研诚信承诺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单位严格履行法人负责制，已就所提交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提交的创建材料及附件中所有内容、事项、数据均真实有效，不存在违背《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和其它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本单位对创建材料的真实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有违反，本单位愿接受项目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停拨或核减经费，追回财政经费，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取消一定期限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记入科研信用黑名单、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主要负责人接受相应党纪政纪处理等。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五、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复印件）

1、与研发中心基础条件建设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

2、与科研项目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 

3、与知识产权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 

4、与申报单位运行情况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

5、其他证明材料。



